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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6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06930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有限责任税务师事务所设立分所有关问题的通知（国税发

〔2007〕47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

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： 为了促进注册税务师行业健康有序地发

展，加强对税务师事务所的监督管理，规范注册税务师执业

行为，根据《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税务总局令

第14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现将有限责任税务师事务所（以下简

称事务所）设立分所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事务所分所是非独

立法人，非独立核算，并有独立经营场所的业务机构。事务

所应当在人事、财务、执业标准、质量控制等方面对设立的

分所实行统一管理，并对分所业务活动和债务承担法律责任

。 一、 设立分所的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（一）依法设

立并执业2年以上，内部管理制度健全；  （二）执业注册税

务师（不含拟到分所执业的注册税务师）10人以上； （三）

注册资本人民币60万元以上；  （四）上年度营业收入人民

币400万元以上，上年末净资产和职业风险金总额在人民

币100万元以上； （五）最近2年没有因为执业行为受到行政

处罚。 二、 事务所设立的分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（一）有

明确的负责人，负责人是事务所的股东； （二）执业注册税

务师3人以上； （三）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必要的办公设施

； （四）有事务所提供人民币20万元以上的营运资金； （五

）有规范的分所名称。分所名称采用“税务师事务所名称＋

分所所在行政区划名＋分所”（工商注册为“分公司”）的



形式。 三、 事务所申请设立分所，应先向所在地省注册税务

师管理中心提出申请，经审核同意后向拟设立分所所在地省

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提交下列材料： （一）《有限责任税务

师事务所设立分所申请报告》（式样见附件）； （二）事务

所股东会作出的设立分所的决议； （三）事务所向分所提供

的营运资金证明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